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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

议事规程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系、所、中心、机关：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议事规程实施细则

（试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现正式发布实

施。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2018 年 4 月 28 日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议事规程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教授委员会的议事管理与监督，保证

委员会公平公正执行决议，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是对《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委员会

章程》第四章议事规程的补充说明。 

第二章  保密纪律与回避原则 

第三条  教授委员会委员应遵守保密纪律。对于教授委

员会会议讨论的事宜，委员不得对外泄露讨论的具体过程与

内容。 

第四条  教授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和表决与本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议题时应遵循回避原则，且该委员应主动提出回

避申请。 

委员与被表决议题的相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回避，不得参与该议题的讨论、表决，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

加影响。其中，在第四点的情形中，该委员可参与对被推荐

人的介绍环节： 

（一）存在师生关系的； 

（二）存在亲属关系的； 

（三）存在与议题有关的合作教授关系的； 



（四）近期存在与议题有关的推荐关系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决议的情形。 

第五条  回避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委员本人或其利害关系人主动提出回避申请。利

害关系人即存在第四条所述情形的被表决议题的相关人员。 

（二）教授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回避

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六条  所有委员应该严守会议保密纪律、回避原则。

对于违反保密纪律的，或有需要回避的情形却不及时报告有

意隐瞒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影响公正执行决议、造成严

重不良后果的，应取消其委员资格。 

第七条  所有委员应该严守师风师德，保持学术公平公

正。对票决事项，严禁拉票串票。对于拉票串票行为，一经

发现，取消委员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人力资源委员会议事规则参照执行。 

第九条  本细则由教授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党委，纪委，各党总支、党支部，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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